
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98 年 4 月 8日北府教國字第 0980161732 號函修正發布

一、臺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北縣（以下簡稱本縣）縣立國民中學、國民
小學校長遴選事宜，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設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學校長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中校長遴委會)及臺北縣縣立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小校長遴委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國中校長遴委會及國小校長遴委會（以下合稱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
任委員，由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局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教育
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府相關機關代表二人。
(二) 家長會代表三人。
(三) 教師代表三人。
(四) 學者專家代表二人、退休校長代表二人、現任校長代表一人。

本會委員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三、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教育局適當人員擔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

處理會務。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出缺時，應予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出缺
委員所餘任期未滿六個月，得不補聘（派）。

五、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
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六、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理。本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
不得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七、國小校長遴委會得就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遴選為本縣縣立國民小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小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以上之現職國民小學校長。
（四）曾任國民小學校長者。
國中校長遴委會得就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遴選為本縣縣立國民中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中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以上之現職國民中學校長。
（四）曾任國民中學校長者。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指符合國民教育法
第九條之二之規定者。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校長，應就本會審查通過之校長候選人中具原
住民身分者，優先聘任。
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縣校長遴選。

八、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任期，一般地區為四年，偏遠地區為三年，任期屆滿者，



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連任一次。
第一任任期未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ㄧ以上，不得申請參加同一階段或不同階段
別之校長遴選。

九、校長任期年資，以計算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準，未滿一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十、本會每年召集，分別辦理本縣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出缺及任期屆滿學校校長遴

選作業事宜。必要時，得就個別學校校長之出缺，召開臨時委員會。
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公布校長確定出缺及校長任期屆滿一任可能出缺學校名單。
（三）召開第一次校長遴選委員會。
（四）分別辦理國中及國小各兩階段遴選作業：

1.第一階段遴選：
（1）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含曾任校長）提具申

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一次資料閱讀會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與晤談) 。
（5）召開第二次遴選委員會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2.第二階段遴選：
（1）候用校長提具申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二次資料閱讀會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與晤談) 。
（5）召開第三次遴選委員會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前項臨時會議得由主任委員召開，或由遴選委員三人以上（含三人）向主任委員
提議召開。

十一、申請擔任或連任校長者，得向教育局申請參加當年度校長遴選，並應檢具申請表
及學經歷表，申請以不超過二十個學校為限。

十二、本會於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會議時，得經討論要求申請參加遴選者參與面談，
並由教育局依會議決議安排面談小組組別及時間等相關事宜。
前項面談小組委員以三人至五人為原則，得由家長會代表、教師代表、學者專家
代表、退休校長代表、現任校長或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代表組成。
參與面談時，不得提供任何資料予面談委員。

十三、遴選委員會召開遴選會議時，參考申請遴選人員之資料如下：
（一）現職校長：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與晤談紀錄) 。
2.校長辦學績效成果（含校務評鑑資料、校務經營理念及辦學績效報告書
、綜合評量表等）。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二）候用校長（含曾任校長、教育行政人員）：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與晤談紀錄) 。
2.綜合評量表（含在校表現問卷調查表）。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三）其他以團體名義（如教師會、家長會等）所提供之資料，需經本會各該類
委員代表確認無誤後，始得轉交本會參考。

（四）其他經查證屬實之相關資料。個案資料如有疑義，得由教育局指派督學負
責調查。如發現涉有違法情事，逕移教育局政風室辦理。

（五）本會不受理申請遴選者個別寄送，或由他人代為轉送之其他資料；本會於
需要時，得經本會決議，請參加遴選者提供個人相關資料。

十四、本會遴選校長作業，以校長任期滿一任，且第一志願填列留任者之學校優先討論
評議；次按學校班級數多寡，逐一討論評議。

十五、現職校長（含曾任校長）遴選，如遇申請人條件相當，其遴選處理原則如下：
（一）任滿一任申請留任者優先。
（二）校長年資長者優先。
（三）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請者優先。
（四）志願填列在前者優先。
候用校長遴選如遇申請人條件相當，其遴選處理原則如下：
（一）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請者優先。
（二）候用校長儲訓期別在前者優先。
（三）志願填列在前者優先。
若本會無法取得共識，採不記名方式，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議決。

十六、個別學校如有校長臨時出缺，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若於當年度遴選作業結果發布前，有校長任期未滿一任之學校出缺，得經

本會決議，採補填志願或重新公布接受申請。
（二）若於當年度遴選結果發布後出缺，得重新公布接受申請，惟已發布獲遴選

之校長，不得再提出申請。
十七、學校如有校長出缺，無適當人員申請參加遴選時，本會得就具有第七點各款資格

之一者，遴選為該校校長。
十八、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未申請參加當年度校長遴選或未被遴選擔（連）任校長時，

得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回任現職學校教師，或由教育局優先輔導介聘
至其他有缺額學校擔任教師，符合退休條件者得由教育局報請本府核可，提前退休。
現職校長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於任期屆滿當年度依規定截止日期
前，檢附未來校務發展計畫書，及原學校同意延任之校務會議紀錄，向教育局提
出延任申請，經本府同意後，可續任原學校校長職務至退休之日。
前二項參加當年度遴選之校長，若於遴選結果公布後，再提出退休申請，依國民
教育法第九條之四第二項規定及本縣教師申請退休同一標準准駁之。

十九、本會委員及辦理業務人員對於委員名單、校長人選及會議中所討論之內容，均負
有保密義務。委員不得洩露遴選過程、內容及結果，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違反前項規定，經查證屬實者，由教育局報請縣長解聘，並不再聘任，如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二十、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暨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為使本縣國民中小學有一公平公正之校長遴選運作機制，使校長遴選作業有所遵

循，特訂定「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並於九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北府教國字第０九七０一二二九五四號函修正發布。

茲為符合授權明確性之要求，擬修正本要點之法源依據。另，配合九十八年一月

二十一日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之修正，及依教育部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台國（四）

字第０九七０一四０七七六號函釋意旨，並因應本縣改制及本府組織變革，機關任務

編組組織法規應隨之調整，爰修正本要點。本要點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一、本要點名稱修正為「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

要點」（修正要點名稱）。

二、修正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三、修正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之任命（第二點）。

四、配合實務運作，第三點酌作文字修正（第三點）。

五、配合教育部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函釋意旨，於本要點第九點第二項，增列校長於

第一任任期未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ㄧ以上，不得申請參加同一階段或不同階

段別之校長遴選之規定，避免具備不同階段別資格之校長於第一任任期未滿或連

任任期未達二分之ㄧ以上，申請參加不同階段別之校長遴選，影響學校校務運作

（第八點）。

六、配合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及考量校長遴選作業實務，於第十九點

增列第二項規定及酌修第三項文字（第十八點）。

七、刪除發言人不需負保密義務之規定（第十九點）。



「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暨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稱：

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

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

要點

名稱：

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設置暨作業要點

修正名稱。

ㄧ、 臺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臺北縣（以下簡稱本

縣）縣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

長遴選事宜，依國民教育法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設臺北縣縣立國

民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國中校長遴委會)及臺北縣縣

立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小校長遴委會)，並訂

定本要點。

一、 臺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臺北縣（以下簡稱本

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事宜，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設臺北縣縣立國民中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中

校長遴委會)及臺北縣縣立國民

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小校長遴委會)，並訂定本要

點。

一、修正法源依據，以符法制。

二、餘作文字修正。

二、 國中校長遴委會及國小校

長遴委會（以下合稱本會）置委

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局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由教育局副局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 本府相關機關代表二

人。

(二) 家長會代表三人。

(三) 教師代表三人。

(四) 學者專家代表二人、退

休校長代表二人、現任

校長代表一人。

二、 國中校長遴委會及國小校

長遴委會（以下合稱本會）置委

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副縣長兼任，一人為副主

任委員，由本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教育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縣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一) 本府人事處、主計處或

相關機關代表二人。

(二) 家長會代表三人。

(三) 教師代表三人。

(四) 學者專家代表二人、退

休校長代表二人、現任

校長代表一人。

一、因應本縣改制及縣政府組織

變革，爰依本府法制局九十七年

四月十七日北法規字第０九七

０二五五二二０號函建議，通盤

檢討本會組織之正、副主任委員

之兼任層（職）級規定，將主任

委員改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改由教育局副局長兼任。

二、餘作文字修正。



本會委員不得具有民意代

表身分。

本會委員不得具有民意代

表身分。

三、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主任委員指派教育局適當人員

擔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

會務。

三、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

任委員指派教育局督學或科長

一人擔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

處理會務。

本會執行秘書之工作內容為執

行會議議決之事項，僅涉及業務

執行而不涉及權力之授與，本會

執行秘書一人原由主任委員指

派教育局督學或科長擔任，然為

配合本縣升格後組織編制之調

整，增列主任秘書及股長等單位

主管，故將第三點修正為「指派

適當人員擔任」，以符合實際需

求。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

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

機關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委員於任期出缺時，應予

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出缺委

員所餘任期未滿六個月，得不

補聘（派）。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

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

關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得由

縣長另聘他人遞補，補聘委員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將原第一項規定移列至第二

項，對委員任期出缺之補聘（派）

兼方式酌作文字修正。

五、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

之，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

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

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

五、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

之，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

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

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

本點未修正。

六、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理。本會

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

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

六、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派他人代理。本會

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

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

本點未修正。



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七、 國小校長遴委會得就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遴選為本縣縣立

國民小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小

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

以上之現職國民小學校

長。

（四）曾任國民小學校長者。

國中校長遴委會得就符合

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遴選為

本縣縣立國民中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中

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

以上之現職國民中學校

長。

（四）曾任國民中學校長者。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

一款所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指符合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之二之規定者。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校長，應就本會審

查通過之校長候選人中具原住

民身分者，優先聘任。

七、 國小校長遴委會得就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遴選為本縣縣立

國民小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小

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

以上之現職國民小學校

長。

（四）曾任國民小學校長者。

國中校長遴委會得就符合

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遴選為

本縣縣立國民中學校長：

（一）經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

（二）任期屆滿之現職國民中

學校長。

（三）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ㄧ

以上之現職國民中學校

長。

（四）曾任國民中學校長者。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第

一款所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

格人員，指符合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之二之規定者。

原住民族中、小學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校長，應就本會審

查通過之校長候選人中具原住

民身分者，優先聘任。

本點未修正。



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參加本縣校長遴選。

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參加本縣校長遴選。

八、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

任期，一般地區為四年，偏遠地

區為三年，任期屆滿者，得依本

要點規定申請連任一次。

第一任任期未滿或連任任

期未達二分之ㄧ以上，不得申請

參加同一階段或不同階段別之

校長遴選。

八、 國民中、小學校長任期，

一般地區為四年，偏遠地區為三

年，任期屆滿者，得依本作業要

點規定申請連任一次。

為安定學校人事及落實校

務發展計畫，第一任任期未滿或

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ㄧ以上，不

得申請同一階段參加校長遴選。

一、參照教育部九十七年八月十

五日台國（四）字第０九七０一

四０七七六號函釋意旨，修正本

要點第二項規定，避免具備不同

階段別資格之校長於第一任任

期未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

ㄧ以上，透過申請不同階段別之

校長遴選完成調動，影響學校校

務運作之穩定性。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九、 校長任期年資，以計算至

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準，未滿

一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九、 校長任期年資，均計算至

當年度七月卅一日為準，未滿一

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十、 本會每年召集，分別辦理

本縣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出

缺及任期屆滿學校校長遴選作

業事宜。必要時，得就個別學校

校長之出缺，召開臨時委員會。

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公布校長確定出缺及校

長任期屆滿一任可能出

缺學校名單。

（三）召開第一次校長遴選委

員會。

（四）分別辦理國中及國小各

兩階段遴選作業：

1.第一階段遴選：

（1）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

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

十、 本會以每年召集一次為原

則，分別辦理本縣國中、小校長

出缺暨任期屆滿學校校長遴選

作業事宜。必要時得就個別學校

校長之出缺，召開臨時委員會遴

選之。

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公布校長確定出缺及校

長任期屆滿一任可能出

缺學校名單

（三）召開第一次校長遴選委

員會

（四）分別辦理國中及國小各

兩階段遴選作業

1.第一階段遴選：

（1）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

一、因應九十七年校長遴選制度

已改為兩階段，刪除召集ㄧ次為

原則之文字，以符合實務狀況。

二、餘作文字修正。



長（含曾任校長）提具

申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

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一次資料閱讀會

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 。

（5）召開第二次遴選委員會

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2.第二階段遴選：

（1）候用校長提具申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

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二次資料閱讀會

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

（5）召開第三次遴選委員會

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前項臨時會議得由主

任委員召開，或由遴選委員

三人以上（含三人）向主任

委員提議召開。

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

長（含曾任校長）提具

申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

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一次資料閱讀會

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

（5）召開第二次遴選委員會

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2.第二階段遴選：

（1）候用校長提具申請表

（2）教育局彙整各申請遴選

人員相關資料

（3）召開第二次資料閱讀會

議

（4）面談(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

（5）召開第三次遴選委員會

會議

（6）公布遴選結果

前項臨時會議得由主

任委員召開，或由遴選委員

三人以上（含三人）向主任

委員提議召開。

十一、申請擔任或連任校長者，

得向教育局申請參加當年度校

長遴選，並應檢具申請表及學經

歷表，申請以不超過二十個學校

為限。

十一、申請擔任或連任校長者，

得向本府教育局申請參加當年

度校長遴選，並應檢具申請表及

學歷經歷表，申請以不超過二十

個學校為限。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十二、 本會於召開第一次遴選 十二、 本會於召開第一次遴選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會會議時，得經討論要求

申請參加遴選者參與面談，並

由教育局依會議決議安排面談

小組組別及時間等相關事宜。

前項面談小組委員以三人

至五人為原則，得由家長會代

表、教師代表、學者專家代表、

退休校長代表、現任校長或第二

點第一項第一款代表組成。

參與面談時，不得提供任何

資料予面談委員。

委員會會議時，得經討論要求

申請參加遴選者參與面談，並

由教育局依會議決議安排面談

小組組別及時間等相關事宜。

前項面談小組委員以三人

到五人為原則，得由家長會代

表、教師代表、學者專家代表、

退休校長代表、現任校長或第二

點第一項第一款代表組成。

參與面談時，不得提供任何

資料予面談委員。

十三、遴選委員會召開遴選會議

時，參考申請遴選人員之資料如

下：

（一）現職校長：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紀錄)。

2.校長辦學績效成果（含校務

評鑑資料、校務經營理念及

辦學績效報告書、綜合評量

表等）。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二）候用校長（含曾任校長、

教育行政人員）：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紀錄)。

2.綜合評量表（含在校表現問

卷調查表）。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三）其他以團體名義（如教師

會、家長會等）所提供之

資料，需經本會各該類委

員代表確認無誤後，始得

轉交本會參考。

十三、遴選委員會召開遴選會議

時，參考申請遴選人員之資料如

下：

（一）現職校長：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紀錄)

2.校長辦學績效成果（含校務

評鑑資料、校務經營理念及

辦學績效報告書、綜合評量

表等）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二）候用校長（含曾任校長、

教育行政人員）：

1.面談紀錄(含治校理念說明

與晤談紀錄)

2.綜合評量表（含在校表現問

卷調查表）

3.志願學校書面報告

（三）其他以團體名義（如教師

會、家長會等）所提供之

資料，需經本會各該類委

員代表確認無誤後，始得

轉交本會參考。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四）其他經查證屬實之相關資

料。個案資料如有疑義，

得由教育局指派督學負

責調查。如發現涉有違法

情事，逕移教育局政風室

辦理。

（五）本會不受理申請遴選者個

別寄送或由他人代為轉

送之其他資料；本會於需

要時，得經本會決議，請

參加遴選者提供個人相

關資料。

（四）其他經查證屬實之相關資

料。個案資料如有疑義，

得由教育局指派督學負

責調查。如發現涉有違法

情事，逕移教育局政風室

辦理。

（五）本會不受理申請遴選者個

別寄送或由他人代為轉

送之其他資料；本會於需

要時，得經本會決議，請

參加遴選者提供個人相

關資料。

十四、 本會遴選校長作業，以

校長任期滿一任，且第一志願填

列留任者之學校優先討論評

議；次按學校班級數多寡，逐一

討論評議。

十四、 本會遴選校長作業以校

長任期滿一任，且第一志願填列

留任者之學校優先討論評議；次

以確定出缺學校，按學校班級數

多寡，逐一討論評議。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十五、 現職校長（含曾任校長）

遴選，如遇申請人條件相當，其

遴選處理原則如下：

（一）任滿一任申請留任者優

先。

（二）校長年資長者優先。

（三）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

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

請者優先。

（四）志願填列在前者優先。

候用校長遴選如遇申請

人條件相當，其遴選處理原則如

下：

（一）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

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

請者優先。

十五、 現職校長（含曾任校長）

遴選如遇申請人條件相當，其遴

選處理原則如下：

（一）任滿一任申請留任者優

先。

（二）校長年資長者優先。

（三）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

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

請者優先。

（四）志願填列在前者優先。

候用校長遴選如遇申請

人條件相當，其遴選處理原則如

下：

（一）符合學校發展重點、特

殊性及相關需求之申

請者優先。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二）候用校長儲訓期別在

前者優先。

（三）志願填列在前者優

先。

若本會無法取得共識，採不

記名方式，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以

上同意議決。

（二）候用校長儲訓期別在

前者優先。

（三）志願填列在前者優

先。

若本會無法取得共識，採不

記名方式，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以

上同意議決。

十六、 個別學校如有校長臨時

出缺，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若於當年度遴選作業結果

發布前，有校長任期未滿一任之

學校出缺，得經本會決議，採補

填志願或重新公布接受申請。

（二）若於當年度遴選結果發布

後出缺，得重新公布接受申請，

惟已發布獲遴選之校長，不得再

提出申請。

十六、 個別學校臨時出缺：

若於當年度遴選作業結果發布

前，有校長任期未滿一任之學校

出缺，得經本會決議，採補填志

願或重新公布接受申請。

若於當年度遴選結果發布

後出缺，得重新公布接受申請，

惟已發布獲遴選之校長，不得再

提出申請。

本點調整項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十七、 學校如有校長出缺，無

適當人員申請參加遴選時，本會

得就具有第七點各款資格之一

者，遴選為該校校長。

十七、 如有出缺學校，無適當

人員申請參加遴選時，本會得就

具有第七點各款資格之一者，直

接遴選為該校校長。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十八、 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

未申請參加當年度校長遴選或

未被遴選擔（連）任校長時，得

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回任現職學校教師，或由教育

局優先輔導介聘至其他有缺額

學校擔任教師，符合退休條件者

得由教育局報請本府核可，提前

退休。

現職校長任期屆滿後一年

內屆齡退休者，得於任期屆滿當

年度依規定截止日期前，檢附未

十八、 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

未申請參加當年度校長遴選或

未被遴選擔（連）任校長時，得

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回任現職學校教師，或由教育

局優先輔導介聘至其他有缺額

學校擔任教師，符合退休條件者

並得簽奉 縣長核可申請提前

退休。

前項參加當年度遴選之校

長，若於遴選結果公布後，再提

出退休申請，其准駁得依國民教

一、本點調整項次並作文字修

正。

二、配合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及考量校長遴選作

業實務，增列第二項規定，請符

合資格之校長，於任期屆滿當年

度三月一日前向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提出申請，俾利後續遴選作

業之進行。



來校務發展計畫書，及原學校同

意延任之會議紀錄，向教育局提

出延任申請，經本府同意後，可

續任原學校校長職務至退休之

日。

前二項參加當年度遴選之

校長，若於遴選結果公布後，再

提出退休申請，依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之四第二項規定及本縣教

師申請退休同一標準准駁之。

育法第九條之四第二項規定及

本縣教師申請退休同一標準處

理。

十九、 本會委員及辦理業務人

員對於委員名單、校長人選及會

議中所討論之內容，均負有保密

義務。委員不得洩露遴選過程、

內容及結果，並應遵守利益迴避

原則。

違反前項規定，經查證屬實

者，由教育局報請縣長解聘，並

不再聘任，如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法辦。

十九、 本會委員及辦理業務人

員對於委員名單、校長人選及會

議中所討論之內容，除發言人

外，均負有保密義務。委員不得

洩露遴選過程、內容及結果，並

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違反前項規定，經查證屬實

者，立即由教育局報請縣長解

聘，並不再聘任為本會委員，如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發言人亦負有保密義務，爰將文

字酌作修正。

二十、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二十、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

本點未修正。




